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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规范 



一、制度规范 

针对实验动物管理工作的 
较为全面、详细的规定 

《四川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 《四川省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对许可证申请、验收、审批、
发放、管理、监督等环节做
出明确规定 

对进一步提高全省实验动物
质量提出明确要求 

《进一步加强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管理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做好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对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处
理提出明确要求，包括规章
制度、处置方式等 



一、制度规范 

持证单位 从业人员 实验动物 

实验动物
引种 

实验动物
生产 

实验动物
饲育 

实验动物
运输 

实验动物
使用 

尸体及废
弃物处理 

生产许可证持证单位 

使用许可证持证单位 

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 
研究人员 

实验动物、设施、 
相关产品 

三
个
层
面 

6个环节 



一、制度规范 

1.设立实验动物管理机构 

持证单位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应当设立实验动物管理机

构，负责对实验动物项目管理和伦理审查工作。 

 管理机构职责明晰，能有效地进行管理工作。 

 不具备设立实验动物管理机构的单位，应委托其他管

理机构进行项目管理和伦理审查。 

机构、制度、保障 



一、制度规范 

类别 编号 版本   管理制度及SOP名称 

管理

制度 

ABC-010-0010 2.0 实验室生物安全运行管理制度 

ABC-020-0010 2.0 机构负责人的职责 

ABC-020-0010 2.0 机构负责人的职责 

ABC-020-0010 2.0 试验人员职责 

设备

维护 

TAR-16 2.0 注射器的使用 

DEF-a-22 2.0 大动物笼具清洗机的使用 

DEF-a-24 2.0 LM供氧器的使用与维护 

设施

管理 

DGHJ-01 2.0 实验动物设施的虫害防治 

DGHJ-02 2.0 动物设施的照明 

DGHJ-03 2.0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DGHJ-04 2.0 人员进出普通级动物设施程序 

2.制定管理制度和SOP 

 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根据需求进行修订。 

 保证制度规范落地落实。 

持证单位 机构、制度、保障 



一、制度规范 

3.提供安全保障条件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要及时组织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为实验动物的生产

与应用提供相应的设施设备、工艺技术、管理手段等保障。 

消防器材 应急电话 生产工艺 监控系统 定期校验 

………… 

持证单位 机构、制度、保障 



一、制度规范 

4.教学用实验动物机构 

       开展教学动物实验的机构，要做好生物安全防范、实验方案审查和过程监管。 

持证单位 机构、制度、保障 



一、制度规范 

1.专业技能培训 

（1）不同类型从业人员应具备相应能力和水平。 

 管理人员：法律法规知识，设施运行管理等。 

 技术人员：实验动物繁育、动物实验基本操作技术，熟悉实验动物健康、动物 实验准备、  

                     仪器设备操作和设施运行、环境调控等。 

 研究人员：实验动物生物学特性、饲养、微生物学、疾病学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等基础理论和实验操作技术。 

 辅助人员：相关知识技能，并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业人员 培训、资质、防护、体检 



一、制度规范 

1.专业技能培训 

专业培训 

内部培训：岗位分析     需求采集      课程分类     体系构建（理论与操作结合） 

外部培训 

专业培训机构（实验动物学会、协会，相关年会、论坛、研讨等） 

               “中国实验动物信息网”—“会议活动”、“培训活动” 

动管办：公益性管理、技术培训 

（2）不同类型从业人员要开展专业培训、继续教育等各项工作。 

从业人员 培训、资质、防护、体检 



一、制度规范 

2.取得资格证书 

         特种作业人员要参加与本工种相适应的培训考核，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持证上岗。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是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 

 
       举例：高压灭菌锅 

从业人员 培训、资质、防护、体检 



一、制度规范 

3.做好个人防护 

         从业人员应当做好防护措施，保证健康与安全。对患有传染性疾病和其他不适于从事

实验动物工作疾病的人员，应当及时调换工作。 

口罩 手套 防护服 护目镜 消毒液 

………… 

从业人员 培训、资质、防护、体检 



一、制度规范 

4.定期健康体检 

         对直接接触实验动物的工作人员，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身体检查。 

 不得患有能传染给饲养动物的疾病。 

 体检内容与饲养动物的种类有关。 

       例：饲养犬、猴，不得患结核病 
 

从业人员 培训、资质、防护、体检 



一、制度规范 

1.实验动物引种 

 从事实验动物保种、繁育、生产的单位和人员，应当采用国内或国际公认的品种、品系和标准方法。 

 实验动物种子应当来源于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或者国家认可的种源单位。 

序 中心（资源库）名称 序 中心（资源库）名称 

1 
包括国家啮齿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北京中心（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研究院） 

5 国家兔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2 
包括国家啮齿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上海分中心（中科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6 国家犬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广州医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 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南京大学） 7 国家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苏州分中心（苏州西山中科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4 国家禽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农业部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8 国家实验动物数据资源中心（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资源库）列表 

 为补充种源、人工繁育、开发实验动物
新品种或者科学研究需要野生动物的，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2.实验动物生产 

 采用规范方法进行保种、繁殖、生产、免疫等工作。 

 不同种类、不同级别的动物，饲养在不同的饲养间（或设备）中， 

   且生产过程具有有效的隔离。 

 根据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对实验动物质量 

   定期开展自检，如无条件，应当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检测。 

 根据环境设施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对实验动物环境设施定期自检， 

   如无条件，应当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检测。 

 在生产许可范围内生产和销售实验动物并开具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明。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3.实验动物饲育 

 实验动物的饲料、笼具、垫料和饮水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关要求。 

序 标准名称 规定内容 

1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GB 14925-2010） 
笼具、垫料、饮水 

2 《实验动物 质量控制要求》（GB/T 34791-2017） 

3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通用质量标准》（GB14924.1-2001） 

饲料 

4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卫生标准》（GB14924.2-2001） 

5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营养成分》（GB 14924.3-2010） 

6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 常规营养成分的测定》（GB/T 14924.9-2001） 

7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 氨基酸的测定》（GB/T 14924.10-2008） 

8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 维生素的测定》（GB/T 14924.11-2001） 

9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测定》（GB/T 14924.12-2001）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4.实验动物运输 

 运输实验动物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实验动物检疫，使用符合实验
动物质量要求的包装，以保证实验动物的质量及健康安全。 

 不同品种、品系或不同等级的实验动物不得混装。 

 实验动物的运输工作应当由专人负责。 

序 标准名称 规定内容 

1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 

（GB 14925-2010） 

运输笼具的结构、材质、大小、形状、微生物等级、标注事项 

运输工具的环境条件控制、配套设备要求、运输前后操作 

2 
《实验动物 福利伦理审查指南》 

（GB/T 35892-2018） 
运输人员、运输前后饲养环境条件、运输计划、运输笼具材质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5.实验动物使用 

 （1）实验动物的饲育室和实验室应严格分开。 

饲育区 

实验区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2）不同品种、不同等级或互有干扰的动物实验，不得在同一个实验房间进行。 
 

举例： 

 大鼠、小鼠在同一操作间进行实验 

 普通级豚鼠和清洁级豚鼠在同一操作间进行实验 

 行为学实验与热源实验在同一操作间进行实验 

 ………… 

5.实验动物使用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3）预防和控制实验室感染，防止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环境安全

的实验动物逃逸及病原体扩散。 

序 政策依据 规定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实验动物的管理，防止实验动物逃逸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管理制度，预防和控制实验室感染，防止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公共卫生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实验动物逃逸及病原体扩散 

3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 

开展病原体感染、化学染毒和放射性动物实验，要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放射

卫生防护及环境保护的要求，防范事故发生 

4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从事实验动物基因工程研究，应当根据安全等级，制定安全控制措施 

5.实验动物使用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4）要求产品生产供应单位提供相应合格证明，对实验动物设施环境进行自检

或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检测。 

5.实验动物使用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5）具有完整、清楚、连续的日常管理、运行记录，并保存完好。 

         运行记录包括：主要包括动物入库、检疫、饲养、使用，环境控制和检测，物品消毒灭

菌，设施设备使用维护更换记录等。 

 

5.实验动物使用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5.实验动物使用 

 （5）具有完整、清楚、连续的日常管理、运行记录。 

         运行记录包括：主要包括动物入库、检疫、饲养、使用，环境控制和检测，物品消毒灭

菌，设施设备使用维护更换记录等 

 



一、制度规范 

6.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处理 

 患病动物死亡的，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妥善处理，并记录在案。 

 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实验动物，必须立即视情况分别予以销毁或者隔离治疗，并报告

当地检疫、卫生防疫单位和科技厅，采取紧急预防措施，防治疫病蔓延。 

 应当设立专人管理实验动物废弃物回收，配置足够数量的回收设备，做好台账记录。 

 按照国家规定将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交由具备资质的无害化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

处理。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对未使用过，或仅用作常规科研、检定、检
验、教学的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可交由具备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相关资质的单位，按
规定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接受病原体感染、染毒和放射性实验的实验
动物尸体和废弃物，须先行高压灭菌后，再交由
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且核准经营危
险废物类别相符的单位集中处理。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管理工作的通知》 

6.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处理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一、制度规范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七条  对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按照国家规定进
行无害化处理，实现实验动物可追溯。禁止将使用
后的实验动物流入市场。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
流入市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发证部门吊销相关许可证件。 

6.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处理 

实验动物 动物、设施、相关产品 



三 
近期工作安排 



三、近期工作安排 

（一）基础信息普查 

1.四川省实验动物基础信息年度普查 

       为了更好地总结我省“十三五”实验动物发展情况，明确“十四五”工作方向，特开
展2020年实验动物年度信息普查，编制“十三五” 四川省实验动物发展报告。 



三、近期工作安排 

 方式：填写《2020年四川省实验动物单位情况调查表》 

（一）基础信息普查 

1.四川省实验动物基础信息年度普查 

情况调查表-示范格式.doc
情况调查表-示范格式.doc
情况调查表-示范格式.doc


三、近期工作安排 

（一）基础信息普查 

2.实验动物资源专项调查 

时间节点 2020年11月10日前完成填报 

填报方式 在线填报，地址为：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
http://www.escience.org.cn 

调查对象 取得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许可证的单位 

调查内容 
基本信息，基础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实验动物
动物生产使用情况等 

操作说明 
四川实验动物服务群 群文件     群号： 213658982 

技术联系及电话：董琪萱    010-64923169-601/606 



三、近期工作安排 

（四）实施政务服务“好差评” 

2019年12月17日 2019年11月11日 



三、近期工作安排 

（四）实施政务服务“好差评” 



谢谢大家！ 


